梁政复〔2020〕388号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

县财政局、县扶贫办：
《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扶贫办关于上报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（梁财请〔2020〕64号）收悉。根据2020年12月17日县委、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精神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二、同意将调整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117万元，用于2020年梁河县芒东镇萝卜坝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526万元，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，项目必须在脱贫攻坚项目库中；同意用于瑞丽江梁河县勐养坝段治理工程项目311万元，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，项目必须在脱贫攻坚项目库中；同意用于勐养镇邦盖等4个村土地治理（补充耕地）项目280万元，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，项目必须在脱贫攻坚项目库中。
三、请县财政局及时按资金分配方案下达资金，并按扶贫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合规；请县农业农村局、水利局、自然资源局加快工程进度和资金拨付，确保按时、按质按量完成工程项目及兑付资金；请县扶贫办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组织实施好相关项目，加强工程质量监督，切实发挥好扶贫资金效益；请县审计局做好资金审计工作。

附件：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扶贫办关于上报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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